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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 3 月 22 日會議的跌進事項

在 2019 年 3 月 22 日的立法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

上，有委員就立法會文件 EC(20 18-19)27 號要求補充資料，

本局現按你 2019 年 3 月 27 日的來函回覆如下 。

(的及 (e)或少碳排放及應對氣候變化

政府的目標是以 2005 年的水平為基準，在 2020 年把香

港的碳強度降低 50% ;及在 2030 年降低 65%至 70% '以符

合 《 巴黎協定 》 把全球平均氣溫升幅控制在工業化前水平以

上低於 20C 之內 。 2017 年公布的 《 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30+ ) 
已詳細闡述為達到 2030 年目標而需採取的主要措施 。

我們正朝著 2020 年及 2030 年的目標穩步邁進 。 香港

2016 年的碳強度為每港元本地生產總值 0.017 千克二氧化碳

當量，較 2005 年的水平降低約 29% 。 我們現正擬備 2017 和



2018 年的溫室氣體排放清單，稍後會公布 。 由 2020 年開始，

我們亦會根據 《 巴黎協定) ，每五年檢討香港應對氣候 變 化

的工作 。

此外，根據 〈 巴黎協定 ) ，香港應在 2020 年或之前制訂

至 2050 年的長遠減碳策略 。 為此，政府已邀請可持續發展

委員會在 2019 年上半年展開公眾參與過程，以集思廣益 。

我們鼓勵社會各界，特別是年輕人，積極參與 。

(的《管制計劃協議} ((協議) )下電力公司的財務安排

根據現行《協議) ，兩家電力公司須定期提交發展計劃，

讓政府審批其資本支出 。 政府在獨立能源顧問的協助下，從

項目需要、時間性及成本角度對資本投資的建議作出嚴格審

核，以確保有實際需要進行這些項目，並避免過大、過早、

不必要或不合理的投資 。 政府亦會通過每年的核數檢討及電

費檢討，檢視兩家電力公司各項與固定資產相關的事宜，如

比較實際及預測的資本支出、監察已批准項目的進度及開

支，以及查明固定資產 變動的原因等，並在有需要時作出跟

進，以確保項目符合已批准的發展計劃 。

總才舌而言，政府會在《協議〉的框祭下嚴謹把闕，監察

兩家電力公司的 資 本文出，並確保電費維持在合理水平，保

障消費者的利益 。

(c) 發展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工作

推動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是減緩氣候 變化的重要一 環。 政

府的政策是積極帶頭發展可再生能源，並致力創造有利條

件，鼓勵私 營 界別參與 。

在公 營 界別方面，我們已就不同政府建築物使用可再生

能源、設定目標，並自 2017-18 財政年度起預留合共 20 億元在

政府建 築物、場地及設施安裝小型可再生能源、設備。 各部門

亦積極研究發展大型可再生能源項目，例去口 祟務署 2016 年

在小法 灣 污水處理廠裝設了全港最大的太 陽能發電 場;水務

署則正考慮在合適的水塘位置裝設大規模 的 浮動 太陽能光

伏系統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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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私營界別方面，兩家電力公司已根據 《 協議 》 推出上

網電價計劃，以提供經濟誘因，鼓勵私營界別投資分布式可

再生能源 。 社區的初步反應良好 ， 兩家電力公司至 2019 年 2

月底已一共收到約 2 000 宗申請 。 此外，政府亦有一系列措

施，便利和支援市民發展可再生能源 。 例如我們已適度放寬

在新界豁免管制屋宇的天台上裝設太陽能光伏系統的限

制、提出法例修訂以豁免因參與上網電價計劃而需要申請商

業登記及就收到的款項繳交利得稅的要求、推出 「採電 學社 」

協助合資格學校及福利機構安裝小型可再生能源系統等 。

建議常規化的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於 2014 年 2

月 10 日開設，職銜為首席助理秘書長(電力檢討) 。該職位在

環境局領導專責團隊檢討電力市場，並在 2015 年就電力市

場未來發展進行公眾諮詢 。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在 2016 年 4

月 29 日批准把這編外職位期限延長 3 年 ， 以推進公眾諮詢

的結果，包括與電力公司就 《 協議 》 進行談判、 擬備新合約，

以及落實有關安排 。

推廣可再生能源發展的工作以往由環境局能源科負

責 。 該科由 1 名首長級丙級政務官(職銜為首席助理秘書長

(能源))領導，負責監督統籌香港所有的能源政策事宜 。 因為

我們要加強節能和推廣可再生能源，一方面能源科的工作量

會過於繁重;另一方面在《協議》下引入的上網 電價計劃需

與其他推動私營界別發展可再生能源的便利措施配合，所以

環境局自 2018 年年中起把制定配合推出上網電價計劃的有

關便利措施，以及推廣可再生能源、發展的職責及職務 ， 交由

擔任首席助理秘書長(電力檢討)職位的人員負責 。 首席助理

秘書長(能源)則繼續負責推行加強節能及其他能源政策方面

的工作 。 推廣可再生能源和加強節能都是長久的工作，因此

有必要把首席助理秘書長(電力檢討)的 編外職位轉為常額職

4立 。

(d) 推廣使用電動車的措施，

政府現時推廣使用電動車的主要措施載列如下:

(一) 電動車首次登記稅寬減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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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電動商用車(包括貨車、巴士、小巴、的

士和特別用途車輛)、電動電單車和電動

機動三輪車於 2018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3

月 31 日期間繼續獲全數豁免其首次登記

稅;

(11) 電動私家車分級寬減一

(i) 由 2018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
日期間，除符合條件的私家車車主

(見 (11) (ii) 段)外，一般電動私家

車的首次登記稅寬減額的上限會維

持在 97 ， 500 元的水平;

(ii) 由 2018 年 2 月 28 日至 2021 年 3 月

31 日期間實施 「 一換一 」 計劃;若車
主安排拆毀及取消其擁有符合條件

的舊私家車(配備內燃引擎的私家車

或電動私家車)的登記，然後首次登

記一輛新電動私家車，便可獲較高的

首次登記稅寬減額，上限為 250 ， 000

兀;

(二) 企業如購買電動車時，其資本開支可於買車首年

在計算利得稅時全數扣減;

(三) 於 2011 年 3 月設立三億元的 「綠 色運輸試驗基
金」以資助運輸業界試驗包括電動商用車等綠色

創新運輸技術;

(四) 撥款1.8 億元全數資助專營巴士公司購置 28 輛

單層電池電動巴士、 8 輛單層超級電容巴士和

相關充電設施在多條路線試驗行駛，以評估它們

在本地環境下的運作效能及表現;

(五) 由 2011 年 4 月起，政府收緊新建私人樓宇停車

場可獲全數豁免計入總樓面面積的安排 。 在新安

排下，只有於地底下以及於各個停車位建有電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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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輛充電基礎設施(包括需配備配電板、配電

箱、電纜、管道和線槽)的停車場，才可獲全數

豁免計入總樓面面積。有關車位的業主日後若購

買電動車時，可自行在其車位安裝所需的充電器

及申請接駁電錶為其電動車作日常充電，而不會

因為有關樓字的供電能力，或是停車場的電纜和

管道等限制而不能安裝所需的電動車充電器;

(六) 於 2011 年 6 月修訂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〉

建議 30%私家車泊車位，應提供電動車一般的充

電言丈草包;

(七) 環境保護署設立了一文專責隊伍和一條服務熱

線 (37576222) ，向有意裝設充電設施的人士

提供資訊及技術上的支援 。 同時，政府亦已就安

裝充電設施的安排及技術要求發出指引;及

(八) 如市場上有合適的型號，並且符合部門的運作需

要，政府會繼續購買電動車以取代到期更換的車

輛 。

在未來幾年，政府在推動使用電動車的主要計劃包括:

(一) 於 2021 年 3 月 31 日現行電動車首次登記稅的寬

減安排期滿前適時檢討;

(二) 在電動商用車方面:

(1)檢討綠色運輸試驗基金的資助範園，以進一

步推動運輸業界更廣泛使用綠色創新運輸

技術'包括電動商用車 。我們爭取在 2019

年完成檢討;

(II) 在專營巴士方面，繼續試驗單層電動巴士;

待有結果後，政府會考慮、如何在顧及專營巴

士公司及乘客的負擔能力下，推動專營巴士

公司使用更多單層電動巴士;繼續留意其他

地方有關雙層電動巴士的發展及與專營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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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公司探討研發適合本地使用的雙層電動

巴士的可行性，以求適時引入試驗雙層電動

巴士;

(三) 在電動私家車方面:

(1)撥款1.2 億元，在未來 3 年擴大政府停車場
提供的電動車公共充電網絡，包括在運輸

署、政府產業署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完

全或部分向公眾開放的停車場安裝額外的

中速充電器 。預 計到 2022 年會增加超過 l

000 個公共充電器，令總數增至約 1 700 個;

(II) 尋找合適的路旁停車位，安裝電動車充電器

作試驗，以及研究合適地點，以試驗性質設

立電動車快速充電站;及

(III)繼續加強與大廈業主、物業管理公司及業主

立案法國的溝通、宣傳及教育工作和提供技

術協助，以使它們裝設電動車充電設施;政

府亦會研究可行措施鼓勵現有私人樓宇安

裝電動車充電的基本設施或充電器 。

環境局局長

, ~.. ---b' I 

(潘菁兒 均有 三U 代的

2019 年 4 月 11 日

副本抄送: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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